
                                             批复

九柴环批字〔2020〕36号

关于九江钜峰新材料有限公司光大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九江钜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审批光大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批复意见及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九江钜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九江市柴桑区赤湖工业园，厂区中心地理坐标为（E115°43′45",N29°46′53"），项目占地面积33424.74m2。项目总投资2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5万元。该项目是为九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而配套建设的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拟新建1条年处理炉渣约20万吨规模的炉渣净化生产线及配套制砖生产线，形成年产再生利用制砖30万吨规模。项目炉渣均来自九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不外购炉渣。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公用工程等。
批复意见：在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本批复所提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提供的建设地址、性质、内容、规模和污染防治对策及措施建设。

    二、项目建设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
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运行过程中按照环评报告表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营运期废水污染防治

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污分流” 处理的原则合理设计雨水管网、废水管网。该项目工艺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达到柴桑区赤湖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再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B标准，最终排入长江。
（二）营运期废气污染防治

项目粉尘主要来自原料装卸和破碎筛分、搅拌工艺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以及水泥罐顶产生的粉尘。破碎、筛分和搅拌均在一个生产车间中进行，项目在破碎、筛分和搅拌工序上方均设置集气罩，将产生的粉尘引到一个布袋除尘器中处理后通过一根15m高1#排气筒排放。原料卸料产生的粉尘无组织排放。两个水泥罐罐顶呼吸孔都自带一个布袋除尘器将呼吸粉尘处理后分别由15m高2#、3#排气筒排放。项目粉尘排放浓度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相关限值。
      （三）营运期噪声污染防治

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为跳带机、滚筒磁、摇床、搅拌机等机械设备噪声，经墙体隔声及距离衰减后，厂界东、南、西、北面噪声排放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四）营运期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

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认真落实固废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规范贮运管理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项目一般固体废物为金属粒、未燃尽垃圾、有机物、沉淀池底渣和生活垃圾。金属粒外售给金属回收公司重新利用；未燃尽垃圾经人工拣出后，集中送回垃圾焚烧厂重新焚烧；炉渣处理过程中，少量有机物经水冲洗后进入水处理系统，产生少量有机浮物，经回收后送回垃圾焚烧厂回炉焚烧处置；沉淀池底渣定期人工打捞并运至制砖车间，作为制砖原料回收利用；废砖块低价外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进行统一处置。

（五）清洁生产 

选择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降低物耗、能耗，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禁止采用落后的属淘汰类的生产设备及生产工艺。 

（六）信息公开要求。在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信息公开平台，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七）排污口规范要求
按国家和我省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并建立档案。

（八）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项目建成后，全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必须满足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即化学需氧量   ≤0.028t/a，氨氮≤0.003t/a，总磷≤0.0004t/a，总氮≤0.009t/a。
三、健全制度和加强管理要求
    健全环保规章制度，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岗位责任制，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并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严禁擅自闲置，停用环保治理设施。
四、项目环评文件要求
    你公司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存在瞒报、假报行为，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项目运行和竣工验收的环保要求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建设和投资概算须纳入初步设计和施工合同，保证其建设进度和资金。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验收，并依法向社会公开，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生产。你公司在开展环保设施验收过程中应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

六、其它环保要求    

（一）重新办理环评审批要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或项目批复后5年内未开工建设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环保部门申请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手续。

（二）项目监督管理要求。请九江市柴桑区环境监察大队负责开展本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你公司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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